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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增发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公开增发股份本次解除限售数量为

４００

万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３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朱在龙先生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情况，公司也不存在对朱在龙先生的违规担保情况。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股本情况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７

］

３７０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３００

万股，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公开发行的股票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上市。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总股本为

３９

，

２００

万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公司股东朱在龙参与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增发认购

４００

万股股份，承诺其参与公司

２００７

年

度增发认购的

４００

万股股份自上市之日起的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份股份。

上述承诺已得到严格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总数

４００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０２０４％

；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

数为

０

股。

３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

本次实际可

上市流通数

备注

１

朱在龙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董事长

合计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说明：

１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的规定，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在龙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其所持有的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为

４００

万股，按登记在其名下的股票

８

，

３９５

万股为基数，按

２５％

计算其本年度可转让股份法

定额度为

２

，

０９８．７５

万股，本次解禁股份将不能上市流通。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

股

）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２

，

９６２

，

５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２

，

９６２

，

５０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高管股份

５８

，

９６２

，

５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２

，

９６２

，

５００

８

、

其他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２９

，

０３７

，

５００ ３２９

，

０３７

，

５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３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五、备查文件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2 日

股票简称:� 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000939� � � � � 公告编号:2010—55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凯迪电力”或“公司”

)

于

2010

年

10

月

25

日以传

真、 亲自送达的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的通知

,

并于

2010

年

11

月

11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公司第六届四十六次董事会。出席本次董事会的

董事应到

8

人

,

实到

8

人

,

分别为陈义龙、潘庠生、李林芝、唐宏明、周忠胜、徐长生、邓宏乾、张

龙平。

本次会议及其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关于子公司祁东电厂执行工程建设的议案》

2009

年

12

月凯迪电力收购了控股股东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凯迪控

股”

)

的子公司祁东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祁东电厂”

)100%

股权

,

至此祁东

电厂成为凯迪电力的全资子公司

(

详见公告

2009-32)

。

在祁东电厂被凯迪电力收购前

,2008

年

7

月祁东电厂已就电厂工程建设与凯迪工程签订

了《祁东电厂一期工程总承包合同》

(

以下简称“总承包合同”

)

。

2009

年双方执行总承包合同金

额为

5,277

万元

;

2010

年

1

月

,

公司为了达到提高机组建设质量、缩短项目建设周期的目的

,

终止了与原总

承包方凯迪工程的总承包合同

,

并就未完合同事项与凯迪控股签订了《祁东电厂一期工程总承

包合同》

,

合同金额为

12,300

万元

,

截至

2010

年

9

月双方履行总承包合同金额约为

12,300

万

元

,

祁东电厂的电厂建设已按期完成。 该总承包合同的签订与履行是电厂建设所必须的。 公司

2010

年的电厂建设是在合同规定范围内执行。

由于凯迪控股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

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鉴于凯迪控股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

董事陈义龙先生、潘庠生先生、李林芝女士、唐宏明先生

由凯迪控股委派

,

因此在审议该议案时

,

关联董事陈义龙先生、潘庠生先生、李林芝女士、唐宏

明先生回避了本次表决。

详情见公司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召开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择日召开股东大会

,

并及时披露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2 日

股票简称:� 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000939� � � � � 公告编号:2010—56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凯迪电力”或“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于

2010

年

11

月

11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

5

人

,

实到

4

人

;

分别为贺佐智、刘斌斌、

张自军、徐利哲。闫平因会务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

,

也未委托投票。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会议及其决议合法有效。与会监事审议并通过以下议

案

:

《关于子公司祁东电厂执行工程建设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

该关

联交易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

未发现损害公

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

2010

年与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并执行的《祁东

电厂一期工程总承包合同》

,

能够提高机组建设质量、降低投资成本

,

有利于公司生物质电厂的

建设。

详情见公司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1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000939� � � � � � � � 证券简称:凯迪电力 编号:2010-57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交易内容

:

祁东项目工程总承包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凯迪电力”或“本公司”

)

全资子公司祁东县凯迪绿

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祁东电厂”

)

与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凯迪控

股”

)

就

2010

年履行电厂建设总承包合同的关联交易。

2

、关联关系

由于凯迪控股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

、关联人回避事宜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 鉴于凯迪控股是本公司的

控股股东

,

董事陈义龙先生、潘庠生先生、李林芝女士、唐宏明先生系凯迪控股委派

,

因此在审

议该议案时

,

关联董事陈义龙先生、潘庠生先生、李林芝女士、唐宏明先生回避了本次表决。 其

余参加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董事审议并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

4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张龙平先生、徐长生先生、邓宏乾先生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

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

(

参见“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部分

)

。

本次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

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交易不需要经过其他有关部门的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名称

:

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2

年

12

月

31

日

企业类型

: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

:

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

586

号

法人代表

:

陈义龙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26,000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

企合鄂武总字第

006327

号

经营业务范围

:

对环保及绿色能源项目的投资、开发及管理。

股东情况

:

武汉环科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51%,Asia Green Energy pte.Ltd

持股

35%,Prime

Achieve Pte. Ltd

持股

14%

。

实际控制人情况

:

武汉环科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是

2001

年

5

月

29

日

,

股东为李劲风等

36

位自然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000

万元

,

法定代表人为唐宏明

,

经营范围为对高新技术

产业的投资人。

历史沿革

:

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

31

日

,

股权结构为

:

武汉环科

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60%,

洋浦长江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40%

。

2006

年

12

月

12

日

,

湖北省商务厅以”鄂商资

[2006]196

号文”批准了凯迪控股的境外公司股权并购行为

,

并向凯迪

控股核发了批准号为商外资鄂审字

[2006]4714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

凯迪控股遂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

并于

2006

年

12

月

18

日完成公司变更登记。 此次变更

登记后

,

凯迪控股的股权结构为

:

武汉环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51%

股权

,

两个外方合计持有

49%,

其中

Asia Green Energy Pte. Ltd

持有

35%

股权

,Prime Achieve Pte. Ltd

持有

14%

股权。

截止目前公司股权结构没有发生变化。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

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致力于用高新技术对资源的高效开发、分级使用及循环使用

,

用新技术不断提升资源的利用价值

,

使资源进入一种良性的循环使用

,

从而达到循环经济的目

的。 凯迪公司通过对环保和新能源领域的科学研究和产业发展

,

开发出四大类核心产品

:(

一

)

水

环境治理业务。 电厂不停运凝结水处理、各类工业及城镇居民生活污水的治理及回收利用

,

各

类工业纯水及城镇居民生活用水的制取与供给

(

包括海水淡化

),

提供核心工艺技术、关键设备

制造技术及系统集成商业服务。

(

二

)

大气污染治理业务。各类工业粉尘处理与脱硫脱氮

,

提供核

心工艺技术、关键设备制造技术及系统集成的商务服务。

(

三

)

能源系统集成及节能降耗业务。

以降低成本、缩短工期、节能降耗、打造精品为目标

,

集火电、水电、风电、生物质能发电的核心

技术集成、电力建设工程咨询、设计、总承包和研发于一身

,

提供项目科研、设备采购、工程施

工、安装调试及商业运行一条龙服务。

(

四

)

绿色能源业务。发展以工业垃圾、煤矸石、废旧轮胎、

居民生活垃圾及农村农业生产过程废弃的稻壳、秸秆等为原料的生物质能源产业

,

提供核心工

艺技术、关键设备制造技术系统集成的商业服务。

2

、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指标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

，

３１８

，

８３４．７６ １

，

１０８

，

５８４．９３ ６９６

，

３８６．４７

总负债

７７７

，

００８．６６ ６４３

，

６４９．１８ ４４９

，

２６０．５１

净资产

５４１

，

８２６．１０ ４６４

，

９３５．７５ ２４７

，

１２５．９６

营业收入

４１６

，

４２８．４２ ４０１

，

７７７．５１ ２６４

，

９６４．４５

净利润

７３

，

４１５．７９ １９１

，

４５３．５８ ６２

，

５１５．５５

关联关系

:

凯迪控股持有凯迪电力

197,456,472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3.49%,

是公司的控

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2009

年

12

月凯迪电力收购了控股股东凯迪控股的子公司祁东电厂

100%

股权

,

至此祁东

电厂成为凯迪电力的全资子公司

(

详见公告

2009-32)

。

在祁东电厂被凯迪电力收购前

,2008

年

7

月祁东电厂已就电厂工程建设与凯迪工程签订

了《祁东电厂一期工程总承包合同》

(

以下简称“总承包合同”

)

。

2009

年双方执行总承包合同金

额为

5,277

万元。

2010

年

1

月

,

公司为了达到提高机组建设质量、缩短项目建设周期的目的

,

终止了与原总

承包方凯迪工程的总承包合同

,

并就未完合同事项与凯迪控股签订了《祁东电厂一期工程总承

包合同》

,

合同金额为

12,300

万元

,

截至

2010

年

9

月双方履行总承包合同金额约为

12,300

万

元

,

祁东电厂的电厂建设已按期完成。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以核定项目成本作为定价依据。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

一

)

祁东电厂与凯迪控股签订的电厂总承包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

1

、协议签定各方的名称

:

甲方

:

祁东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

:

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2

、交易价格、交易结算方式

:

(1)

交易标的

:

祁东生物质能发电厂一期工程

(2×12MW)

总承包合同。

(2)

交易价格

:12,300

万元。

(3)

交易结算方式

:

按照工程进度支付工程款项

,

预留合同总价

5%

的保证金

,

保证金在电厂

通过最终验收并移交后支付。

(

二

)2009

年

12

月凯迪电力收购祁东电厂期间

,

总承包合同的执行情况。

(1)

凯迪电力在收购祁东电厂股权后

,2010

年

1

月子公司祁东电厂终止了与凯迪工程签订

的总承包合同

,

同时祁东电厂就电厂建设未完工事项与凯迪控股签订了总承包合同。

(2)

凯迪电力在收购祁东电厂股权时股权转让价格为祁东电厂

2009

年

9

月

30

日的净资

产评估值

(

详见公告编号

:2009-31),

截止评估基准日净资产为

655.12

万元

,

其中包括与总承包

合同相关的在建工程余额为

385.98

万元

,

应付账款余额为

0

元。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祁东电厂一期项目建设选择凯迪控股作为总承包方

,

对公司降低建造成本、 缩短建设工

期、确保工程建造质量有着积极的作用。

首先凯迪控股在生物质能电厂承建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

建设的同类型生物质电厂已有

近

10

个投入到商业运行

)

。 目前在国内难以寻找到与凯迪控股有同等建造成本和服务能力的

其他电厂

EPC

总承包商

;

其次凯迪控股拥有生物质能电厂的“中温次高压”及“高温高压”等级以上的生物质循环

流化床锅炉的核心技术

,

为确保生物质电厂建设质量提供了技术保障

;

最后凯迪控股在承建生物质能电厂时

,

能够通过工程设计优化以及系统集成上的优势

,

降

低工程成本。

七、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本次交易关联方之间已发生的关联交易

1

、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向凯迪控股转让公司持有中盈长江国

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25%

股权的议案》

(

详见公告

:2010-47)

。

2

、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关于公司收购控股股东—武汉凯迪控股投资

有限公司十一个下属子公司

(

包括直接和间接持股

)

的

100%

股权的议案》

(

详见公告

:2010-47)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张龙平先生、徐长生先生、邓宏乾先生事前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

并发表如

下独立意见

:

1

、本公司关于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及相关法规的规定。 在董事会投票表决时

,

关联董事按规定回避了表决

,

由非关联董事

表决并通过了关联交易议案。

2

、 项目建设总承包方凯迪控股能够凭借自身项目建造的丰富经验及行业领先的技术优

势

,

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缩短建设工期、降低建造成本。 故本次关联交易的作价公允

,

并有

利于上市公司发展。

3

、该总承包合同的签订与履行是电厂建设所必须的。 公司

2010

年的电厂建设是在合同

规定范围内执行。

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2.5

条、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九、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

,

本次交易的实施不仅有利于公司按期保质完成生物质能电厂建设

,

还能有效

节约项目投资成本

,

这符合公司发展生物质能产业的整体战略。 本次交易的定价合理、公允

,

符

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备查文件

1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

2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2 日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太工天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山西太原理工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西大街

７９

号

通讯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西大街

７９

号科学楼

９

层

邮政编码：

０３００２４

权益变动性质：减少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

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

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的规定，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

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

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

释或者说明。

释 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如下含义：

太工天成

、

上市公司 指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

理工资

产

、

公司

、

本公司

指 山西太原理工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股份减持 指

山西太原理工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竞价交易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太原理工天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４２５

，

１００

股股份之行为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收购办法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１５

号准则 指

《

公 开 发 行 证 券 公 司 信 息 披 露 内 容 与 格 式 准 则 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山西太原理工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西大街

７９

号

法定代表人

：

李晋平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整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１４００００１１０１０６０１３

（

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

组织机构代码

：

６７０１９２７０－Ｘ

股东名称

：

太原理工大学

经营性质

：

国有法人独资企业

经营期限

：

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２７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

晋国税字

１４０１０９６７０１９２７０Ｘ

经营范围

：

经营管理学校的经营性资产

，

管理学校对外投资的股权

；

科技项

目的研发和成果转让

、

转化

；

科技咨询服务

（

不含中介

）；

人才培

训

（

不含发证

）（

以上经营项目需国家许可经营的

，

凭许可证经

营

）。

通讯地址

：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西大街

７９

号科学楼

９

层

电话

：

０３５１－６０１４８９９

邮政编码

：

０３００２４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居住地

在其他国家居

留权情况

李晋平 男 董事长 中国 山西太原 无

陈兴华 男 副董事长 中国 山西太原 无

杜映池 男 副董事长 中国 山西太原 无

乔立骐 男 副董事长 中国 山西太原 无

刘光焕 男 董事 中国 山西太原 无

鲍卫仁 男 董事 中国 山西太原 无

陈昭怡 男 董事 中国 山西太原 无

王秀珍 女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山西太原 无

闫广发 男 监事 中国 山西太原 无

郭海棠 男 监事 中国 山西太原 无

陈智忠 男 监事 中国 山西太原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

行在外的股份。

第二节 持股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由于自身经营需要，故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月内的持股计划

本次股份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有可能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有关操作将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截至本次股份减持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共计持有太工天成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９

，

４２６

，

３６５

股，占太工天成总股本的

６．０２％

，为太工天成的第二大股东。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

售所持有的太工天成股份。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理工资产转让股权后，已累计减持太工天成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共计

８

，

５７６

，

３４６

股，占太工天成总股本的

５．４８％

。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期间， 理工资产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

系统累计减持太工天成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共计

４

，

１５１

，

２４６

股，占太工天成总股本的

２．６５％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期间， 理工资产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

系统累计减持太工天成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共计

２

，

１２５

，

１００

股，占太工天成总股本的

１．３６％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理工资产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太工天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共计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太工天成总股本的

１．４７％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理工资产共计持有太工天成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５

，

００１

，

２６５

股，占太工天成总股本的

３．１９％

，仍为太工天成的第二大股东。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

（一）质押与冻结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售的太工天成股份不存在被质押

与被冻结情况。

（二）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理工资产所持太工天成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第四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除前述持股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没

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太工天成上市交易股份的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

亲属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上报前

６

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太工天成上

市交易股份的行为。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无其他

为避免对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六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山西太原理工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附表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太原理工天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山西省

股票简称 太工天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山西太原理工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

所地

山西省太原市迎

泽西大街

７９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

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９

，

４２６

，

３６５

股 持股比例

：

６．０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４

，

４２５

，

１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２．８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 人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

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

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山西太原理工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2010 年 11 月 10 日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D5

2010年 11月 12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002155� � � � � 证券简称：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临 2010-53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9:30

在湖南省沅陵县官庄镇公司二楼小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

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建权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

222,026,89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56％

。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董事会秘

书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2,026,89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李薇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456� � � 证券简称:宝钛股份 编号：2010-021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7

日以公告形式向公司全体

股东发出召开公司

2010

年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0

年

11

月

11

日公司

2010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方式在七一招待所四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

托代理人共

9

名，代表股份

23259.879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06%

。 会议由董事长邹武

装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中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新型大规格、高精度钛、锆及其合金铸件生产技术引进与产业化建设项目的

议案》。 同意票

23259.8792

万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 公司决定，在现有石墨型铸造钛、锆及

其合金铸件生产线的基础上，用自有资金投资

120

万英镑（约

1200

万人民币），引进新型大

规格、高精度钛、锆及其合金铸件生产技术并添置必要的设备，形成大规格、高精度钛、锆及

其合金铸造产业。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票

23259.8792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

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 因公司

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决定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具体内容如下：

原公司章程第十三条修改为：

"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钛及钛合金等稀有金属材料和各

种金属复合材料、铸造产品、钢线材及钢筋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行纪；产品检测、对外投

资、科技开发。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代理出口将本企业自行研制开发的

技术转让给其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

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三）、《关于选举雷让岐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同意票

23259.8792

万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

。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选举雷让岐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

职期限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四）、《关于对钛带生产线建设项目增加投资的议案》。 同意票

23259.8792

万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 %

。根据钛带生产线建设项目的实际建设和原材料市场价格变化以及工艺设备配置变

化等情况，公司决定对该项目再增加投资

10800

万元，其中由国家国债补助资金

4000

万元，

陕西省贴息补助资金

300

万元，公司自筹资金

6500

万元，项目投资总额调至

73300

万元。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邹凡坤律师、 张翠雨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430� � � � � � � �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2010-26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任何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

2010

年

9

月

8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为子公司蚌埠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和承德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总额分

别为

1400

万元和

2000

万元的委托贷款。 现就公司为上述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2010

年

10

月

13

日，公司及其子公司蚌埠杭氧气体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三方签订了编号为（

2010

）信银杭湖墅委字第

000146

号的委托贷款合同，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同意向蚌埠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供总额

1400

万元的贷款， 该贷款根据

合同约定于

2010

年

10

月

14

日到位。

2010

年

10

月

14

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向

蚌埠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发放的贷款已到账。

2010

年

10

月

21

日，公司及其子公司承德杭氧气体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行营业部三方签订了编号为

2010

年委借字第（本级）字

000024

号委托贷款

借款合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营业部同意向承德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提

供总额

2000

万元的贷款，该贷款根据合同约定于

2010

年

10

月

21

日到位。

2010

年

10

月

21

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营业部向承德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发放的贷

款已到账。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18� � � � � 证券简称：华星化工 公告编号：2010-037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份减持情况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华星化工

"

）于

2010

年

11

月

11

日收

到公司股东庆祖森先生的通知，自

2009

年

7

月

16

日至

2010

年

11

月

10

日期间累计减持华

星化工股份

4,777,690

股， 庆祖森先生所占本公司股权比例由

14.47%

下降至现在的

12.79%

，共下降

1.68%

。

庆祖森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1

、

2009

年

7

月

16

日至

2009

年

9

月

17

日， 庆祖森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二级

市场减持华星化工股份

677,690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24,488.1

万股）的

0.28%

，减持均价

11.50

元

/

股； 减持后庆祖森先生尚持有公司股份

34,748,089

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14.19%

。

2

、

2010

年

5

月

28

日，公司实施了

2009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公司总股本由

24,488.1

万股变更至目前的

29,385.72

万股；庆

祖森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1,697,70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19%

。

3

、

2010

年

11

月

10

日， 庆祖森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华星化工股份

41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0%

；其中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

400

万股，减持价格

9.38

元

/

股，通过二级市场交易减持股份

10

万股，减持均价为

9.46

元

/

股。

本次减持后，庆祖森先生尚持有公司股份

37,597,70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79%

，导致

庆祖森先生的持股比例与公司第二大股东谢平先生的持股比例差额少于

5%

；谢平先生为公

司董事长，截止目前持有华星化工

25,362,16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63%

。

庆祖森先生与谢平先生系翁婿关系，本次减持后其合并持有公司

21.42%

的股份，仍为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二、拟减持股票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庆祖森先生在未来

12

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

特此公告。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496� � � � � 证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2010-001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0]1395"

号文核准，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0

月

27

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500

万股。 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10]395

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2010

年

11

月

9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根据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同意根据本次发行结果，增加公司注

册资本、完善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2010

年

11

月

10

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江苏省盐城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公司注册号：

320000000012573

；住所：江苏省大丰市新丰镇中

闸村二组；法定代表人姓名：仲汉根；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

10,000

万元人

民币；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控股）；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农药杀虫剂、

杀菌剂、蔬菜保鲜剂、除草剂分装、加工、生产、销售。 一般经营项目：农药杀虫剂、杀菌剂、蔬菜

保鲜剂、除草剂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化工产品、针纺织品、五金、交电、日用杂品、日用百货、

木材、建筑材料、电子计算机及配件、农副产品（棉花除外）销售。 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

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11 月 11�日

证券代码：002278� � � � � 证券简称：神开股份 公告编号：2010-034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9:00

在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

1588

号

"

国家

863

软件孵化器（上海）

基地

"

技术楼一楼会议室召开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3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32,750,071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60.9124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根据《公司法》和本公

司章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顾正先生主持。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会

议的全过程。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

2010

年

10

月

22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的公司《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132,236,42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31%

； 反

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

513,64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69 %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了累积投票制的方式，经过对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逐个投票表决，选举顾

正、李芳英、袁建新、王祥伟、寇玉亭、戴廷轩、管彤贤、胡守钧、尤家荣等九人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董事，其中：管彤贤、胡守钧、尤家荣等三人为独立董事（尤家荣为会计专业人士）。 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顾正：同意票

132,750,07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李芳英：同意票

132,750,07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袁建新：同意票

132,750,07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王祥伟：同意票

132,750,07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寇玉亭：同意票

132,750,07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戴廷轩：同意票

132,750,07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管彤贤：同意票

132,750,07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胡守钧：同意票

132,750,07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尤家荣：同意票

132,750,07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董事简历详见

2010

年

10

月

22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

info.com.cn

）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了累积投票制的方式，经过对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逐个投票表决，选举王

敏、金盛华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王敏：同意票

131,624,25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19 %

；

金盛华：同意票

13,156,425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067%

；

监事简历详见

2010

年

10

月

22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

info.com.cn

）的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2010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金杜律师事务所沈成敏、潘丽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

为：神开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278� � � � � � 证券简称：神开股份 公告编号：2010-035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四）下午

12

：

40

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9

名，

实到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顾正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顾正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算。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李芳英女士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算。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的议案》

会议确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组成情况如下：

1

、战略委员会委员（三人）：

李芳英（召集人）、管彤贤（独立董事）、王祥伟

2

、审计委员会委员（三人）：

尤家荣（独立董事、召集人）、李芳英、胡守钧（独立董事）

3

、提名委员会委员（三人）：

胡守钧（召集人）、袁建新、尤家荣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三人）：

管彤贤（召集人）、顾 正、胡守钧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属全资子公司委派执行董事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董事长提名，同意委派李芳英女士为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神开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上海神

开石油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神开石油仪器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

,

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算。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属全资子公司委派监事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总经理提名，同意委派公司企业管理部经理叶明为董事会派驻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神开石

油设备有限公司、上海神开石油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神开石油仪器有限公司监事

,

任期三年，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002278� � � � � � 证券简称：神开股份 公告编号：2010-036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11

日

14

：

00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会议由监事毕东杰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

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全体与会监事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选举毕东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

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